
意见与 建议

外资金融机构避税
问题不容忽视

王小妮

最近，笔者在涉外税 收调查中发现，外资金融 机构利 用 自 有

资金和转贷资金业务逃避营业税的问题非常严重。对此 ，笔者建

议有关部门应引起高度重视，并采取有力措施。
1.尽快制定反避税条款，阻止营业税的流失和利润向境外转

移；2.明确 自有资金的标准和用途，堵塞将自有资金存入联行或

同 业，贷款所需资金则从联行或同 业拆入借以 逃避营业税的漏

洞；3.明确转贷业务中拆入资金的利率标准；4.明确转贷成本在

应税营业额和免税营业额间的划分方法，避免外资银行 自有资金

用于免税 业务放 贷，转贷资金用于应税 业务放 贷，借以 逃避营业

税现 象的再发生。  责任编辑  温彦君

意见与建议企业应建立财会
分立的管理体制

肖昭铭

随 着财务与会计这两种企业经营管理重要职能的延伸和发

展，它们的 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，会计部门 和会计人员不 可能集

理财与提供信 息于一身，同样，财务部门和财务人员也不 可能两

副重担一肩挑，财务与会计的区别 日益明显，其分离势在必行。因

此 ，企业应 当 建立健全内部会计核 算和有关管理制度，规 范会计

基础 工 作，建立正 常的会计工 作秩序，保证对外提供会计信 息的

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保证及时提供 内部管理需要的信息和资

料；并在正确认识财务与会计关 系的基础上，结合自 身实际情况，

改革传统 财务管理体制，建立同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务会计管理

体制，根据 财务与会计的职能，实行财务、会计分设，形成分工 明

确，相对独 立，互相制衡的企业财务管理、会计管理和内部控制的

管理体制。  责任编辑  温彦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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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 房周转金红 字余额是企业

在房改 中按 低 于账 面成本价格向

职 工 出售部分或全部住 房产权时

形成的，它 实质上是一项 长期挂账

的潜在损失。如何合理地对其进行

财务处理，笔者建议 可考虑以 下方

案：

一、如 企业有足 够的理由确信

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有资金来源，可

考虑用这部分资金来冲销红 字余

额，不再作为 潜在损失逐年摊销计

入损益。对于这种方案，企业需要

提出今后各年度资金的可靠来源，

国有企业报主管部门审批，上市公

司经股东大会审核后公告。
二、作为一项 长期待摊费用逐

年摊销，由财政部门指导企业制定

摊销计划，考虑到这种处理方式可

能会影响 国 家和地方企业所得税

收入，费用的摊销可要求在税后扣

除，即作为会计利润的调整项 目调

整应纳税所得额。
三、可一次或分次冲减盈余公

积。盈余公积不足的分期计入损益，

因方案二的处理可能会使企业在摊

销期限的盈利较 少甚至出现 亏损，

导致会计报表及相应的财务会计指

标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，同时考虑到过去国有企

业未将应该 包含在劳动报酬中的职 工住房补贴以 货币

形式分配给职 工，而以 实物分配，但分配时又因住房所

有权属于企业形成了企业相应的资产和对应的资本储

备，因此可直接冲减企业的资本储备。
责任编辑  温彦君

法规介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期初存货已征
税款余额抵扣问题的通知

国税〔2000〕3 号

根据国务院关于增值税期初存货已征税款抵扣政策延期两年

的决定，现就增值税期初存货已征税款余额抵扣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 1999 年年底尚未抵扣完的期初存

货已征税款，可以在 2001 年年底前分期抵扣，具体抵扣进度按

有关规定由各省级国家税务局确定。对应抵扣数额要严格审查。
二、各级税务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增值税期初存货已征税款

抵扣的审核管理工作。在 2000 年一季度内，要对增值税期初存

货已征税款余额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检查，严格核实基数。
三、各级税务机关要继续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

期初存货已征税款抵扣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1999〕129 号）

的规定，按季度及时准确地统计上报期初存货已征税款的抵扣

进度情况。
四、总局将组织力量，分期分批进行专项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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